
·59·2012 年第 3 期

俄罗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二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王志远

【 内 容 提 要 】 俄罗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整整二十年，尽管叶利钦倡导的农村

土地私有化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但该国农业还是出现了衰退的局面，这也给农

村土地私有化制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普京上任后，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土地无法自由流

转这一难题，并在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下实现了农业组织规模化经营的发展目标。这一

历程充分证明农村土地流转权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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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斯大林时期，由于过度重视工业化进程，忽视

农业发展，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了

一定影响。自赫鲁晓夫时期起，农业发展开始受到

苏联高层的重视，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逐渐增加，集

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职工工资也随之提高。但由于

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业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认为苏联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

原因在于激励机制不足，他借鉴了中国农村改革的

经验，认为苏联也可以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

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这种尝试是以苏联农村土

地国有制为前提的，即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框架

内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把农业生产与个

人收益紧密结合起来。但 1991 年的“8·19”事件

使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农业改革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苏联解体后，随着“休克疗法”转型方案的全面实

施，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叶利钦开始在农

村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认为这是提高农业生产率、

促进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自此，俄罗斯正式拉开

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序幕，至今已经整整二十年。

从俄罗斯农业发展历程来看，私有化的农村土地制

度既有积极的因素，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改革倡导者

没有预料到的负面因素，导致这一历程显得极为艰

难和漫长。因此，只有系统分析其中的深层次问题，

才能全面理解俄罗斯二十年来的农业发展轨迹。

一、叶利钦时期的农地私有化

早在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就已经开始允许农

村私有土地存在，1990年通过的《土地改革法》和《家

庭农场法》规定农民可以从集体中带走属于自己的土

地，但由于独立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很低，当时并没

有太多农民愿意拥有土地。为此，1991 年 12 月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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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签发了《关于俄联邦实现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的

总统令，这标志着俄罗斯土地私有化改革的全面推行，

并规定了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操作程序，改变单一的农

村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制，首次提出农村土地可以在

一定条件下转让。为了推动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叶

利钦又紧急签发了《关于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

办法》总统令，规定在 1993 年 1 月 1 日之前，所有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必须进行改组，允许农庄（场）

成员持有土地份额离开农场和农庄。这次改革的主要

对象是长期亏损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赢利的农场

仍然可以保留原有的所有制形式。

俄罗斯土地私有化改革首先是对集体土地和国

有土地进行股份制改革，原有集体和国营农场的职工、

退休者可以无偿获得相应的股份，并给土地股份的拥

有者颁发土地所有权证书，这样原来属于集体和国家

所有的土地就转变成了私人所有的土地股份。但是这

种私有化的土地制度变迁并不是彻底私有化的改革，

农民并没有实质性地得到土地，而仅仅拥有农场的股

份，本人则继续在集体农庄任职。土地所有权证书并

没有规定具体的私人土地边界，只是对个人拥有的土

地规模进行界定，在现实中土地股份的所有者无法将

自己的土地股份退出，即使能将自己的土地股份变现，

所得到的也是位置和土壤条件较差的地块，因此俄罗

斯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并没有真正赋予农民私人土地

所有权，而是被私人股份的集体经营所代替。

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联邦政府认为应该快速

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制，并以此改变国有农业土地生产

效率低下的问题，但由于转型初期俄罗斯粮食供应极

为紧张，不得不依靠进口大量粮食来满足国内需求，

稳定农业生产是更加迫切的任务。土地私有化改革在

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二者

之间甚至出现了相互制约的矛盾之处。为了防止由于

粮食供应紧张引发的食品抢购，俄罗斯联邦在财政状

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仍然启动了对农业的大规模补

贴。补贴的对象主要是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而并非

私有化的家庭农场。在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国营农场

和集体农庄的财务状况有所好转，农业生产积极性也

有所提高，但是却给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制造了极大

的困难。由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可以获得财政补贴，

因此能够以低价格向市场供应粮食，这有利于当时的

粮食收购政策，也有利于稳定转型初期的社会经济环

境，但是没有获得补贴的家庭农场此时不得不承受无

补贴、低价格的困境，这也是造成农民对于农村土地

私有化改革缺乏兴趣的一个原因。

私有化的产权改革是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核

心内容，激进转型的设计者也认为充分发挥私有产权

的激励功能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但这种私

有化的产权在收益不确定的条件下，显然无法发挥应

有的功能，农村土地的私有产权在转型初期就面临这

样的困境。农民缺乏组建家庭农场的内生动力，叶利

钦不得不依靠强制性的总统令来推动，直接提出要重

新改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样的措施本身就是当

时被动局面的 直接体现。即使这样，在改组经营不

善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重重困

难。农业生产组织五花八门，土地产权混乱，但共同

的特征是都保留了原有的生产经营框架。更重要的是，

这些农业组织都还没有适应市场的能力，仍然寄希望

于国家提供各种补贴，因此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层

面上也缺乏土地私有化改革的积极性。即使是濒临破

产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由于当时的农村土地缺乏

流转的二级市场，也无法实现关、停、并、转，大多

数都是长期负债，处于无法正常经营的“休克”状态。

可见，尽管叶利钦认识到需要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着手农村土地私有化，但是其中的阻力仍然很大。因

此在他规定的完成私有化日期（1993 年 1 月 1 日）

之前，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农场土地私有化现象。农村

土地无法流转不仅影响到农场的破产和重组，还影响

到产权功能的发挥。实质上明晰土地产权不仅有利于

发挥激励作用，还可以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土地

资源无法在市场上流转，自然就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高效组合。

如上所述，尽管俄罗斯政府通过法律形式确立

了农村土地的产权，但是这种权利仅仅是名义上的，

农民既无法在土地市场上将这种权利变现，也无法通

过经营土地获得收益，因此在转型初期俄罗斯农村土

地产权事实上仅仅是一种在名义上的重新划分而已，

并没有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冲

击。无法流通的土地因为缺少市场定价而无法估计其

价值，土地缺乏价值使土地失去了财产功能，直接导

致农民忽略土地产权，不仅不利于私人家庭农场的建

立，而且使大量土地撂荒无人管理。

从土地私有产权的形成看，农民获得私有土地

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联邦政府通过法律方式确定

某些土地归农民所有；二是农民通过土地市场购买私

有土地。显然后者的产权更具独立性，因为前一途径

的土地产权中实际上已经嵌入了政府意志，这种由联

邦政府无偿划拨，并且保存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范

围内的土地，对农民来说，始终不能避免国家法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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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其实行的干预。在保护产权的国家体制中存在

着两难的困境，而如果政府力量足够强大，以至于其

既可以保护财产并执行契约，也可以抄没公民的财富①。

如果政府力量不够强大，那么国家保护产权又不会被

公民相信。产权的有效保护必须以资产所有者参与市

场决定，没有经过市场交易的产权无疑是低效率的产

权，尤其是无偿划拨的产权。也就是说，通过无偿划

拨方式获得的私有土地，实际上在产权的预期上是不

完整的，自然很难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作用。可见，缺

少一个健康的土地流转市场是俄罗斯农村土地私有化

在转型初期没有取得进展的重要因素。

叶利钦意识到土地流转对于农村土地私有化的

重要性后，在 1993 年 10 月曾经颁布《关于调节土地

关系和发展土地改革》总统令，规定俄罗斯的自然人

和法人都可以成为农村土地的所有者，还规定土地所

有者可以通过市场出卖私有土地。这一总统令中明确

规定了农村土地的市场流转，本应对土地私有化改革

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尚未得到国家杜马的讨

论通过，这份总统令在法律效力方面备受质疑。当时

俄罗斯的农工党等党派极力反对农村土地流转，俄罗

斯农村土地自由流转问题也因为这种强大的抵制力量

而一拖再拖。1995 年 6 月，俄国家杜马再次提出土

地法草案，并尝试从小规模农村土地流转着手，规定

农村私人用地或小型花园可以自由出售，但国营农场、

集体农庄和家庭农场的大块农村土地只能卖给国家。

这份草案由于对农村土地流转的限制太多，被俄罗斯

议会上院否决。事实上，即使这份草案通过，在现实

中也的确覆盖面太小。在俄罗斯历史上，每当农民破

产、放弃经营之后，农村土地经常被重新分配，为了

保证公平，不同质量的土地要搭配分配，俄国耕地纵

横交错的情况因此而产生。但是在农民拥有的土地中，

住宅周围的土地大多靠近河流 , 土质较好，而且由于

农民侍弄精心、施肥充足，被农民视为命根子，极难

对其进行重分②。因此，从私人土地和小型花园着手

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的尝试，实际上仅仅是针对农村土

地规模 小、土地 为优越的居民副业经济着手，这

部分土地由于历史原因，早就已经被农民认为是私人

土地，法律上的确认事实上并没有对这些土地产权产

生太大的作用，仅仅是规定可以在农村内部自由买卖

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只能再次动用总统权力，

以总统令的方式极力促进农村土地流转。1996年3月，

颁布《关于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土地权利》的总统令，

其中规定农民获得的土地份额可以作为遗产转让、赠

送、卖给其他农业企业，可以转让给政府，可以入股

等。尽管这份总统令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作出了详

细的规定，但其中所针对的仍然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土

地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份额的流转并不能代表

真实地块的自由交易，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作用自然

也就大打折扣。在这期间，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是三种

方式 ：一是小规模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是居民副业

经济的私有土地，以历史上形成的居民私人土地产权

为基础，再由国家法律予以确认，尽管交易规模不大，

但仍然是当时土地交易的主力军；二是农村土地份额

在入股、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这部分交易是以总

统令为依据的，但由于土地份额本身的不确定性，土

地交易仍不活跃 ；三是部分极具地方特色的土地流

转，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土地交易的法律法规方面进

行创新，通过地方法规的方式促进土地流转。资料显

示，当时作为居民副业经济的小规模土地流转占据了

土地流通总量的 75%。1996 ～ 1999 年平均每年公民

之间交易 10 万～ 12 万公顷的土地，交易数量处于较

低的水平，仅相当于居民使用土地总面积的1%左右，

公民之间交易的土地主要用于经营居民副业经济，发

展果园、畜牧业和建设私人住宅③。如表 1 所示，在

土地无法正常流转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村土地所有者

是将土地出租或者不进行任何处置，这种状态使强制

性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始终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反而

表现出长期性和渐进性特征。

此后，尽管国家杜马又几次提出了新的农村土

地法草案，但总是被俄罗斯上院和叶利钦总统质疑，

① [美 ]蒂莫西 •弗赖：《可置信承诺与产权的关系——以俄罗斯为

例》，沈永福编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 1期。

② 张广翔：《十九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

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 2期。

③  乔木森：《俄罗斯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载《东欧中亚研究》

2001年第 5期。

表 1 俄罗斯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处置方式

（截至 1999 年）

土地处置方式
所有者数

量（万人）
所占比例

（%）

转换成家庭农场 84.8 7 .2

出租土地 501.6 42 .5

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企业 179.2 15 .2

将土地股份折合成投资 50.3 4 .2

未处置 271.4 23 .0

未办理土地所有权权证 93.2 7 .9

总数 1180.5 100

资料来源：Uzun, Vasilii: Privatization of Land and Farm Restructuring: 
Ideas, Mechanisms, Results, Problems, All-Russia Institute of Agrarian 
Problems and Informatics (Moscow), Economics Department, lecturenot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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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法草案的讨论一直在国家杜马和总统的争论

中持续，直到叶利钦离职，农村土地的流转问题仍然

没有得到法律上的确认。

在叶利钦的强制性推行下，俄罗斯转型前十年

的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突出表现

为打破了原来国有土地的单一属性，确立了国有制、

私有制、股份制等多种农村土地制度，建立了一套关

于农村土地私有产权的法律体系。并且，土地流转市

场的建立取得初步进展，尽管在法律框架内仍没有得

到具体确认，但这种改革方向在叶利钦时代已经进行

了一定的尝试。同时，这种强制性改革也暴露出一些

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方式缺乏系统性和

连贯性。很多措施都是叶利钦以总统令的方式发布的，

缺乏前期的科学论证和有效的试点，每次改革都遭遇

巨大的阻力，直接导致农村土地产权的模糊性。一些

地方实行的法律和规则甚至与联邦政府相左，直接影

响了土地私有化的法律权威性。

第二，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的对象一直是虚无缥

缈的土地份额，这种土地所有权的证书并没有直接发挥

激励生产功能，反而使获得土地的农民不知所措，处

理私有土地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却没有形成叶利钦

预期的欧美式私人家庭农场，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衷。

第三，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

叶利钦筹建私人农场的目的是促进俄罗斯农业发展，

但是在私有化的改革进程中，俄罗斯农业始终处于不

断衰退的状态，在农业生产收益下降的情况下，农村

土地成为了不良资产，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缺乏足够的

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私有化的改革进程。

可见，俄罗斯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绝非

如“休克疗法”那样一蹴而就，叶利钦作为改革 坚

定的领导者，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实现转型初

期的农村改革目标，这种状况也对日后俄罗斯的农村

土地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普京时期的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

普京上任后，在原有土地制度基础上启动了新

一轮的改革，目的是为了解决叶利钦时代尚未完成的

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次改革是针对农

村土地制度，但是从更深层次看，普京所进行的改革

实质上决定了俄罗斯农业的发展方向和生产方式。在

俄罗斯究竟应以家庭小农经济为基础，还是以大规模

的私人农场为基础，这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组织发展

的方向。在俄罗斯议会中有两种争论的观点：一方认

为只有进行更彻底的农用土地私有化，引入土地市场

交易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率，这显然是

坚持叶利钦欧美式的农场发展目标；另一方则认为，

农用土地私有化会给小农户带来极大的冲击，并由此

造成俄罗斯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这将会动摇农村的

社会经济基础，进而影响农业长期发展。普京上任后，

赞成前一种观点，确定了以欧美式大型农场为基础的

农业发展方向，他认为俄罗斯应当以大规模农场作为

农业生产的主要经济组织，而居民副业经济则是有效

的补充方式。由于俄罗斯土地资源丰富，因此只有大

型农业企业才能代表未来俄罗斯农业的发展方向。发

展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必须以农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

为前提，其中 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农村土地。因此，

普京认为启动农村土地的流转是非常必要的，推动农

村土地的合理流转是明确土地所有权的必要前提，缺

乏转让权的土地制度降低了人们投资土地的积极性，

不利于发展农业现代化。并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土

地资源的集中，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销售

组织。俄罗斯学者也同样赞成这种发展方向，阿巴尔

金提出未来俄罗斯必须保持对农业各种所有制形式和

各种经营形式的财政支持，重点是发展一体化生产的

大型农业企业，无论这些农业企业的所有制是家庭所

有还是集体所有①。

2001年 10月俄罗斯联邦新版《土地法典》颁布，

其中虽然没有涉及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但是明确规定

包括农村土地在内的所有土地都可以实行私有化，但

只有经过国家注册统计的土地才可以买卖，耕地以外

的住房用地和建设用地率先进入土地流通市场。这次

新版《土地法典》的颁布，为俄罗斯建立一个健康的

土地市场奠定了基础，由于农村土地登记情况较为混

乱，所以先以较为规范的城市土地作为交易对象筹建

土地市场是较为理智的选择，也为农村土地自由流转

开辟了先河。一年后，当土地市场发育得较为成熟之

后，2002 年 6 月 26 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以 258 票对

149 票的优势通过了联邦政府提出的《农用土地流转

法》草案。生效日期为 7 月 25 日，普京签署了批准

该法律文件的总统令，俄罗斯《农用土地流转法》公

布后，于 2003 年 1 月 25 日正式生效。俄罗斯农村土

地私有化改革进入了自由流转阶段，也标志着俄罗斯

通过土地流转建立大规模农场的发展战略正式启动。

① [俄] Л.И.阿巴尔金 ：《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 佳方案》，

周绍珩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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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革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效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更加明确了土地份额的作用，俄罗斯土地

私有化改革后，尽管农民获得了农村土地的份额，但

是土地份额的转让问题一直是俄罗斯各界争论的焦点。

自农用土地私有化改革以来，截至《农用土地流转法》

正式生效前，2003年 1月 1日俄罗斯农村居民所拥有

的土地总面积为1.2亿公顷，其中 1.13亿公顷以土地

份额的形式存在，所有者人数超过1200万人，其中约

20%面积的土地份额尚未办理登记手续①。可以说，土

地份额的确认和流转是关系到整个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的重要环节。《农用土地流转法》规定农村土地出租

之前必须将土地份额转换为实际的地块，但土地份额

仍然可以转让，这说明在叶利钦时期一直模糊处理的

土地份额终于获得了可操作性的流转方式。土地份额

的拥有者如果要出售土地，必须通报共有土地中其他

的土地份额所有者，如果其他所有者没有购买意愿，

则土地份额可以按照实际地块的方式进行流转，如果

其他所有者有购买意愿，则在同等价格水平下拥有优

先购买权。这种措施实际上克服了土地流转的重要障

碍，就是如何在确保土地不被细分的情况下实现土地

流转。早期土地份额流转困难，主要原因是一旦允许

土地份额自由交易，则大块土地极容易被无限细分，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地域广博的国家中，农业发展必然

要高度依赖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如果农用土地被小

块分割，那么在农村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农业生产

无疑将遭受巨大的冲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

农用土地流转将不利于农业发展，因此俄罗斯农村土

地份额的流转一直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的难点。

第二，普京提出的《农用土地流转法》草案中曾

经建议允许外国法人和个人购买农用土地，但是由于

俄农工党等党派的反对，这一条款被修改为“允许外

国法人和个人租赁农用土地，并且 长租赁期为 49

年”。关于是否允许外商购买农用土地的争议早在叶

利钦时期就存在，也是《农用土地流转法》迟迟不能

出台的重要阻力。尽管这种措施对于维护俄罗斯对农

用土地的控制权有积极作用，但是对于俄罗斯这样一

个农业投资严重不足的国家来说，实际上也抑制了外

商投资、技术引进、劳动派遣等有利于农业发展的资源。

第三，《农用土地流转法》使政府在土地交易

中的定位更加明确。原有的农村土地产权由政府分配，

这种产权本身具有模糊性，因为政府对农村土地的干

预会使农民认为私有产权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农用

土地流转法》规定公民或法人出售农用土地时，需要

向政府部门提交出售土地的意愿，联邦政府和地方政

府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购买权。这意味着，只有政

府不愿意购买农用土地的时候，出售者才能按照不低

于通报价格的水平来出售土地。这样规定看似是在强

化政府对农用土地的控制和干预，其实仍然是为了规

范土地市场而作出的规定。由于农用土地流转过程中

需要纳税，在《农用土地流转法》出台之前，有些地

方政府允许农用土地买卖，但买卖双方为了逃避纳税，

往往将土地价格定得极低，这样反而损害了农村土地

市场的健康发展。为此，政府不得不在土地交易环节

充当优先购买人的身份，这样才能防止刻意低估土地

价值，才有利于农用土地作为农民财富、农业生产要

素等形式在土地市场上进行交易和流转。

第四，《农用土地流转法》严格规定了土地用途，

土地的购买者如果违规使用土地，或造成土地污染、

土壤质量下降等问题，政府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强行收

回土地。俄罗斯耕地资源丰富，叶利钦时期所敲定的

农用土地私有化，采用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结果

大量土地被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拥有，还有一些

土地所有者根本就没有经营属于自己土地的意愿，致

使很多土地所有者无法耕种土地，大量土地撂荒。这

种情况在普京时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保护耕地资源，

促进农业生产，即使农产品供应超过了国内需求，也

可以通过出口的方式来释放生产能力，这些农业发展

目标在《农用土地流转法》中得到了强化。

三、俄罗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反思

从俄罗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二十年的发展历程

看，叶利钦发起的农村土地私有化改革并没有取得预

期的效果，普京上任后农用土地的私有产权得到了确

认和强化，尤其是《农用土地流转法》的颁布，不仅

标志着俄罗斯农村土地制度的自由变迁，而且代表了

俄罗斯将以大规模农场作为农业发展的主要生产经营

组织。为什么叶利钦时期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困难重重，

并且农业生产持续衰退，而普京上任后这一过程开始

变得顺利，农业也同时表现出快速的增长势头？事实

上，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要素，其产权既会

对农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土地制度变迁也会受

到整个农业发展环境的影响，二者之间是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的关系。

叶利钦曾经认为农用土地的国有制是造成俄罗

①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Ф: Доклад о ходе земельной 
реформы, http://www.mcx.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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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启动了农村土地私有化

改革。但事实却并非如转型初期叶利钦所理解的那样，

农用土地私有化之后，农业生产效率非但没有显著提

高，农业发展反而出现严重的衰退。“休克疗法”所

带来的市场环境恶化使工农业“剪刀差”持续扩大，

导致农业生产积极性下降，这意味着，如果 1991 年

叶利钦不急于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而是等到市场环

境有利于农业发展时再开始农村改革，则俄罗斯农业

或许会避免长期的衰退①。农业发展状况的恶化也直

接阻碍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推行，土地作为农业生

产的一种要素，需要和劳动、资本组合起来共同进行

生产。在农村土地私有化初期，由于俄罗斯农业机械

设备的严重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等因素，土地的生

产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土地要素的内在功能被严重削

弱了。因此，农村土地的所有者对于获得土地的私人

产权并不积极。如果从土地的财富功能来看，由于土

地无法流转，农民失去了通过土地获得财富的途径，

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对土地进行投资，因此俄罗斯农村

土地的精耕细作很少，甚至有土地因无人管理而撂荒。

从土地产权本身的属性看，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

和转让权共同构成了产权束，在俄罗斯农村土地产权

束中，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一般是明晰的，但是

界定清楚这三项权利并不意味着土地可以自由转让。

土地流转权是土地产权束中的重要环节，离开市场交

易界定产权并不具有任何经济意义，只有在市场交易

中产权才能得到进一步确认。土地三种产权，只有经

过市场交易才能形成合理的预期，使私有产权具有更

高的生产性。有效保护的产权在经济中经常是稀缺的，

即使国家把国有资产转移到居民手中也不会形成有效

的产权。有效的产权具有收益的明晰性、转让的灵活

性、持有的安全性等特征，如果私有产权在收益权、

所有权、转让权方面存在缺陷，产权的使用权也必然

会受到损害。这种情况使私人用于维护产权的成本大

大上升，而维护产权成本的上升又必然会促使资产价

格下降。

普京上任后推行农村土地自由流转，产权对农

业发展的激励作用得以彻底发挥，俄罗斯家庭农场的

数量减少，但是家庭农场的总耕地面积却在不断增大，

这说明单个家庭农场规模在不断扩大。随着俄罗斯经

济的恢复，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增长很快。这充分说

明，私有土地的 初分配只能提高生产积极性，无法

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只有进行土地私有产权的

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资源的生

产能力。这也为俄罗斯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可靠的支

撑，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而生产

结构调整必然要求农村土地产权发生流转，因此俄罗

斯农业在普京上任后开始出现农业组织大型化、机械

化的发展趋势。

俄罗斯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充

分证明，单纯进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改革无法充分提

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只有将土地流转与农业发展方向

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发挥农村土地产权的基本功能。

（责任编辑 李淑华）

① 王志远：《农地私有化、市场环境与俄罗斯农业发展》，载《俄

罗斯研究》2010年第 2期。

Abstract: Russia’s rural land system change has undergone for twenty years. Although the rural land privatization 
advocated by Yeltsin was rais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thusiasm, its agriculture went into a decline that 
brought a great deal of diffi culties to the rural land privatization system. After Putin was in power, he effectively 
resolved the knot that the rural land was unable to circulate freely and achieved the aims of scale management 
of rural organizations in a good rur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is process fully proves that the rural land 
circulation right is very important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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